
附件：

2020年吉林省钢铁化解过剩产能工作要点

    为进一步深化钢铁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加快推进钢铁产业高质量发展，更加科学有效做好2020年化解钢铁过剩产能工作，更好的落实《2020年吉林省钢铁化解过剩产能工作方案》（吉发改产业〔2020〕126号），制定本工作要点。
一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

化解钢铁过剩产能是党中央、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，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任务。化解钢铁过剩产能虽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，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目标相比仍有差距，仍需高度重视，加倍努力。行百里者半九十，切不可半途而废，更不能松懈麻痹，放松对钢铁产能过剩问题严峻性、复杂性的认识和监管，致使钢铁产能违法违规问题反弹。请各地、各部门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钢铁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策部署，按照严禁新增钢铁产能的各项要求对标对表，切实在思想上、行动上与党中央、国务院保持一致。
二、切实巩固化解钢铁过剩产能成果

2016年以来，我省钢铁去产能、取缔“地条钢”、防范违法违规钢铁产能死灰复燃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，为切实巩固化解钢铁过剩产能成果，请各地、各部门务必做好三个深入。

一是深入开展巩固化解钢铁过剩产能成果专项核查。要继续开展2020年钢铁行业产能产量调查，结合钢铁产能违法违规举报线索核查工作，认真做好自查自纠，一经发现问题及时上报。

二是深入开展完善举报响应机制的工作。要进一步研究制定防范违法违规新增产能具体措施，并向社会公告。

三是深入开展健全主动发现违法违规行为有效机制的工作。要加强日常监管，创新管理方式，积极探索主动发现钢铁产能违法违规行为的有效措施，及时发现并查处违法违规行为。

三、坚决完成各项任务
严禁新增钢铁产能是钢铁行业的底线和红线，是贯穿全年的一项重要工作，在当前形势下，尤为重要，尤为突出。请各地、各部门务必做到五个坚决。

一是坚决处置“僵尸企业”。要加强日常监测排查，依法依规处置钢铁行业“僵尸企业”，确保“僵尸企业”应退尽退。

二是坚决依法依规退出落后产能。要严格执行安全、环保、质量、能耗、水耗等法律法规和有关产业政策，加大执法力度，推动钢铁行业落后产能退出。

三是坚决防范“地条钢”死灰复燃和已化解过剩产能复产。要更加注重制度建设，更加注重联合执法，更加注重舆论监督。要针对工作中的薄弱环节，研究提出具体改进措施。

四是坚决严禁新增产能。要严把产能置换和项目备案关，在钢铁冶炼产能项目备案前，必须严格执行产能置换办法，按规定进行公示公告，接受社会监督。禁止以任何名义备案新增钢铁冶炼产能项目。

五是坚决严肃查处钢铁行业各类违法违规行为。要进一步明晰职责分工，建立问责机制，强化联合执法。对于发现的钢铁行业违法违规新增产能问题，要发现一起、查处一起，狠抓负面典型，始终保持零容忍高压态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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